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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鸿路钢结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预计触发“鸿路转债”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条件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证券代码：002541� �证券简称：鸿路钢构

2、债券代码：128134� �债券简称：鸿路转债

3、转股价格：人民币32.08元/股

4、转股期限：2021年4月15日至2026年10月8日

5、自2025年10月20日起至2025年10月31日，公司股票已有1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格低

于当期转股价格的85%。 若后续公司股票收盘价格继续低于当期转股价格的85%，预计将

有可能触发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条件。

一、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上市概况

1、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0]1983号” 文核准，安徽鸿路钢结构（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10月9日公开发行了1,880万张可转换公

司债券，每张面值为人民币100元，发行总额18.80亿元，期限六年。

2、可转换公司债券上市情况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深证上[2020]971号”文同意，公司本次公开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

券于2020年11月2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 债券简称 “鸿路转债” ， 债券代码

“128134” 。

3、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期限

本次可转债转股期自可转债发行结束之日（2020年10月15日）满六个月后的第一个

交易日（2021年4月15日）起至债券到期日（2026年10月8日，如遇节假日，向后顺延）止。

4、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价格调整情况

根据有关规定和《募集说明书》的约定，“鸿路转债”初始转股价格为43.74元/股。

2021年6月2日，公司实施2020年度权益分派，同时，公司可转债鸿路转债的转股价格

将由原来的每股人民币43.74元调整为每股人民币43.51元， 调整后的转股价格自2021年6

月9日起生效。 详见公司《关于“鸿路转债”转股价格调整的公告》（2021-046）。

2022年6月8日，公司实施2021年度权益分派，同时，公司可转债鸿路转债的转股价格

将由原来的每股人民币43.51元调整为每股人民币33.22元， 调整后的转股价格自2022年6

月15日起生效。 详见公司《关于“鸿路转债”转股价格调整的公告》（2022-044）。

2023年6月7日，公司实施2022年度权益分派，同时，公司可转债鸿路转债的转股价格

将由原来的每股人民币33.22元调整为每股人民币32.96元， 调整后的转股价格自2023年6

月14日起生效。 详见公司《关于“鸿路转债”转股价格调整的公告》（2023-044）。

2024年5月14日，公司实施2023年度权益分派，同时，公司可转债鸿路转债的转股价格

将由原来的每股人民币32.96元调整为每股人民币32.44元， 调整后的转股价格自2024年5

月21日起生效。 详见公司《关于“鸿路转债”转股价格调整的公告》（2024-044）。

2025年6月14日，公司实施2024年度权益分派，同时，公司可转债鸿路转债的转股价格

将由原来的每股人民币32.44元调整为每股人民币32.08元， 调整后的转股价格自2025年6

月20日起生效。 详见公司《关于“鸿路转债”转股价格调整的公告》（2025-039）。

二、可转债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条款

（1）修正条件及修正幅度

在本次发行的可转债存续期间，当公司股票在任意连续三十个交易日中至少有十五个

交易日的收盘价低于当期转股价格的85%时，公司董事会有权提出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方案

并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表决。

上述方案须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方可实施。 股东大会

进行表决时，持有公司本次发行的可转债的股东应当回避。 修正后的转股价格应不低于该

次股东大会召开日前二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和前一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较

高者。 同时，修正后的转股价格不得低于最近一期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和股票面值。

若在前述三十个交易日内发生过转股价格调整的情形，则在转股价格调整前的交易日

按调整前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格计算，调整后的交易日按调整后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格计

算。

（2）修正程序

如公司决定向下修正转股价格，公司将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媒体上

刊登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修正幅度、股权登记日及暂停转股期间等。 从股权登记日后

的第一个交易日（即转股价格修正日）开始恢复转股申请并执行修正后的转股价格。 若转

股价格修正日为转股申请日或之后，转换股份登记日之前，该类转股申请应按修正后的转

股价格执行。

三、关于预计触发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条件的具体说明

本次触发转股价格修正条件的期间自2025年10月20日起， 截至2025年10月31日，公

司股票已有1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格低于当期转股价格32.08元/股的85%， 即27.27元/股的

情形。 若后续公司股票收盘价格继续低于当期转股价格的85%，预计将有可能触发转股价

格向下修正条件。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5号一一可转换公司债券》相关规

定，后续若触发转股价格修正条件，公司将按照募集说明书的约定及时履行后续审议程序

和信息披露义务。 若公司后续未履行审议程序及信息披露，则视为本次不修正转股价格。

四、其他事项

投资者如需了解“鸿路转债” 的其他相关内容，请查阅公司于2020年9月29日在巨潮

资讯网上披露的《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全文。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

后续公告，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安徽鸿路钢结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十一月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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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国置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的日期和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25年10月31日(星期五)下午14:30

（2）网络投票时间为：2025年10月31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10月31日的交易时间，即9:15一9:25，9:30一11:30

和13:00一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10月31日09:15至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召开地点：武汉市武昌区小龟山民主二路75号华中小龟山金融文化公园3栋金融服务中心。

3、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召集人：南国置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

5、主持人：公司董事长李明轩先生。

6、 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召集、 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 《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1,071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937,818,10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4.0774%；

其中， 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35人， 代表有表决权股份768,494,766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4.3137%；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036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169,323,33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额的9.7637%。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中，中小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1,069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数235,615,804股，占公司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5863%；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33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66,292,46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额的

3.8226%；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036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169,323,33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额的9.7637%。

3、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及见证律师出席了会议，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议案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表决结果如下：

1.00�关于公司本次交易符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议案

同意 206,716,004�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的87.7344%；

反对 28,775,000�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的12.2127%；

弃权 124,800�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530%；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 206,716,004�股，占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的87.7344%；

反对 28,775,000�股，占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的12.2127%；

弃权 124,800�股，占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530%；

表决结果：通过。

2.00�关于公司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的议案

同意 206,405,104�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的87.6024%；

反对 28,757,700�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的12.2053%；

弃权 453,000�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1923%；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 206,405,104�股，占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的87.6024%；

反对 28,757,700�股，占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的12.2053%；

弃权 453,000�股，占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1923%；

表决结果：通过。

3.00�关于公司本次重大资产出售暨关联交易方案的议案

3.01�方案概述

同意 206,615,604�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的87.6917%；

反对 28,753,900�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的12.2037%；

弃权 246,300�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1045%；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 206,615,604�股，占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的87.6917%；

反对 28,753,900�股，占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的12.2037%；

弃权 246,300�股，占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1045%；

表决结果：通过。

3.02�交易对方

同意 206,610,204�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的87.6895%；

反对 28,762,500�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的12.2074%；

弃权 243,100�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1032%；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 206,610,204�股，占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的87.6895%；

反对 28,762,500�股，占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的12.2074%；

弃权 243,100�股，占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1032%；

表决结果：通过。

3.03�标的资产

同意 206,501,704�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的87.6434%；

反对 28,762,800�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的12.2075%；

弃权 351,300�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1491%；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 206,501,704�股，占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的87.6434%；

反对 28,762,800�股，占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的12.2075%；

弃权 351,300�股，占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1491%；

表决结果：通过。

3.04�定价方式及交易价格

同意 206,477,204�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的87.6330%；

反对 28,783,900�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的12.2165%；

弃权 354,700�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1505%；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 206,477,204�股，占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的87.6330%；

反对 28,783,900�股，占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的12.2165%；

弃权 354,700�股，占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1505%；

表决结果：通过。

3.05�对价支付方式

同意 206,502,104�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的87.6436%；

反对 28,762,500�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的12.2074%；

弃权 351,200�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1491%；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 206,502,104�股，占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的87.6436%；

反对 28,762,500�股，占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的12.2074%；

弃权 351,200�股，占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1491%；

表决结果：通过。

3.06�过渡期间损益安排

同意 206,448,004�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的87.6206%；

反对 28,803,900�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的12.2249%；

弃权 363,900�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1544%；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 206,448,004�股，占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的87.6206%；

反对 28,803,900�股，占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的12.2249%；

弃权 363,900�股，占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1544%；

表决结果：通过。

3.07�标的资产的交割

同意 206,510,204�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的87.6470%；

反对 28,753,900�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的12.2037%；

弃权 351,700�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1493%；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 206,510,204�股，占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的87.6470%；

反对 28,753,900�股，占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的12.2037%；

弃权 351,700�股，占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1493%；

表决结果：通过。

3.08�违约责任

同意 206,521,104�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的87.6516%；

反对 28,812,200�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的12.2285%；

弃权 282,500�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1199%；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 206,521,104�股，占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的87.6516%；

反对 28,812,200�股，占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的12.2285%；

弃权 282,500�股，占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1199%；

表决结果：通过。

3.09�相关债权债务处置及员工安置

同意 206,606,404�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的87.6878%；

反对 28,753,900�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的12.2037%；

弃权 255,500�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1084%；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 206,606,404�股，占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的87.6878%；

反对 28,753,900�股，占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的12.2037%；

弃权 255,500�股，占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1084%；

表决结果：通过。

3.10�决议有效期

同意 206,610,804�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的87.6897%；

反对 28,753,900�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的12.2037%；

弃权 251,100�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1066%；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 206,610,804�股，占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的87.6897%；

反对 28,753,900�股，占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的12.2037%；

弃权 251,100�股，占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1066%；

表决结果：通过。

4.00�关于《南国置业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修订稿）》及其摘要的议案

同意 206,708,804�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的87.7313%；

反对 28,753,900�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的12.2037%；

弃权 153,100�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650%；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 206,708,804�股，占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的87.7313%；

反对 28,753,900�股，占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的12.2037%；

弃权 153,100�股，占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650%；

表决结果：通过。

5.00�关于签署附生效条件的交易协议的议案

同意 206,696,404�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的87.7260%；

反对 28,753,900�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的12.2037%；

弃权 165,500�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702%；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 206,696,404�股，占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的87.7260%；

反对 28,753,900�股，占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的12.2037%；

弃权 165,500�股，占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702%；

表决结果：通过。

6.00�关于公司本次交易构成重大资产重组、不构成重组上市的议案

同意 206,629,904�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的87.6978%；

反对 28,761,900�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的12.2071%；

弃权 224,000�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951%；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 206,629,904�股，占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的87.6978%；

反对 28,761,900�股，占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的12.2071%；

弃权 224,000�股，占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951%；

表决结果：通过。

7.00�关于本次交易符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一条规定的议案

同意 206,600,404�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的87.6853%；

反对 28,753,900�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的12.2037%；

弃权 261,500�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1110%；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 206,600,404�股，占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的87.6853%；

反对 28,753,900�股，占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的12.2037%；

弃权 261,500�股，占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1110%；

表决结果：通过。

8.00�关于本次交易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9号一一上市公司筹划和实施重大资产重组的监管要求》第四条规定的议

案

同意 206,588,304�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的87.6802%；

反对 28,753,900�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的12.2037%；

弃权 273,600�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1161%；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 206,588,304�股，占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的87.6802%；

反对 28,753,900�股，占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的12.2037%；

弃权 273,600�股，占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1161%；

表决结果：通过。

9.00�关于批准本次交易的审阅报告、审计报告和资产评估报告的议案

同意 206,600,704�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的87.6854%；

反对 28,753,900�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的12.2037%；

弃权 261,200�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1109%；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 206,600,704�股，占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的87.6854%；

反对 28,753,900�股，占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的12.2037%；

弃权 261,200�股，占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1109%；

表决结果：通过。

10.00�关于评估机构的独立性、评估假设前提的合理性、评估方法与评估目的的相关性以及评估定价的公允性的议案

同意 206,737,104�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的87.7433%；

反对 28,753,900�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的12.2037%；

弃权 124,800�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530%；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 206,737,104�股，占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的87.7433%；

反对 28,753,900�股，占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的12.2037%；

弃权 124,800�股，占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530%；

表决结果：通过。

11.00�关于本次交易摊薄即期回报情形及公司采取措施的议案

同意 206,465,204�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的87.6279%；

反对 28,774,200�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的12.2123%；

弃权 376,400�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1598%；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 206,465,204�股，占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的87.6279%；

反对 28,774,200�股，占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的12.2123%；

弃权 376,400�股，占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1598%；

表决结果：通过。

12.00�关于公司房地产业务开展情况之专项自查报告的议案

同意 206,737,104�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的87.7433%；

反对 28,753,900�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的12.2037%；

弃权 124,800�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530%；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 206,737,104�股，占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的87.7433%；

反对 28,753,900�股，占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的12.2037%；；

弃权 124,800�股，占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530%；

表决结果：通过。

13.00�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交易相关事宜的议案

同意 206,531,704�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的87.6561%；

反对 28,754,200�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的12.2039%；

弃权 329,900�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1400%；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 206,531,704�股，占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的87.6561%；

反对 28,754,200�股，占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的12.2039%；

弃权 329,900�股，占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1400%；

表决结果：通过。

14.00�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并取消监事会的议案

同意 908,509,801�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6.8748%；

反对 28,800,400�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的3.0710%；

弃权 507,900�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542%；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 206,307,504�股，占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的87.5610%；

反对 28,800,400�股，占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的12.2235%；

弃权 507,900�股，占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2156%；

表决结果：通过。

15.00�关于修订《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同意 908,861,301�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6.9123%；

反对 28,758,100�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的3.0665%；

弃权 198,700�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212%；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 206,659,004�股，占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的87.7102%；

反对 28,758,100�股，占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的12.2055%；

弃权 198,700�股，占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843%；

表决结果：通过。

16.00�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同意 908,752,901�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6.9008%；

反对 28,758,100�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的3.0665%；

弃权 307,100�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327%；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 206,550,604�股，占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的87.6642%；

反对 28,758,100�股，占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的12.2055%；

弃权 307,100�股，占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1303%；

表决结果：通过。

17.00�关于废止《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同意 908,539,801�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6.8780%；

反对 28,800,700�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的3.0710%；

弃权 477,600�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509%；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 206,337,504�股，占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的87.5737%；

反对 28,800,700�股，占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的12.2236%；

弃权 477,600�股，占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2027%；

表决结果：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律师事务所名称：湖北华隽律师事务所

见证律师：顾赟、卢丹丹

结论性意见：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

资格合法、有效；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有关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湖北华隽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南国置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1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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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329� � � �证券简称：皇氏集团 � �公告编号：2025–068

皇氏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对外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风险提示：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已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100%，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

保余额已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50%， 本次担保含公司对资产负债率超过70%的子公司提供担

保，请投资者注意担保风险。

一、担保情况概述

皇氏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5月21日、2025年7月15日召开了2024年度股

东大会、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度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及《关于

新增2025年度预计担保额度的议案》，预计2025年度公司拟为子公司（含子公司之间）、子公司为公司

等主体提供担保的额度合计为不超过人民币375,816.00万元，该担保额度可循环使用，最终实际担保总

额不超过审批的担保额度， 其中： 为资产负债率大于或等于70%的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不超过68,

900.00万元，为资产负债率低于70%的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不超过241,216.00万元，担保有效期为公司

2024年度股东大会、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的十二个月内。 担保预计的担保方或

被担保方还包括担保授权有效期内新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的子公司。上述担保额度及期限内，可在符

合要求的担保对象之间进行担保额度调剂。 具体内容详见2025年4月30日、2025年6月30日登载于《中

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

《关于2025年度担保额度预计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41）和《关于新增2025年度预计担保额度的

公告》（公告编号：2025-048）。

二、担保进展情况

（一） 为满足生产经营的需要， 公司及下属子公司皇氏乳业集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乳业集

团” ）、广西皇氏产业园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产业园公司” ）分别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

宁高新支行（以下简称“建行南宁高新支行” ）签订了《最高额保证合同》，共同为广西皇氏乳业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广西皇氏” ）向建行南宁高新支行申请的流动资金贷款等授信业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

保，保证责任的最高限额为10,000万元。

（二）为满足生产经营的需要，公司与广西北部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宁市高新支行（以下简称

“北部湾银行南宁市高新支行” ）签订了《保证合同》，为广西皇氏向北部湾银行南宁市高新支行申请的

流动资金借款2,000万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本次担保事项系此前公司为广西皇氏的2,000万元流动资金贷款业务提供担保的续保；此外，公司

下属子公司乳业集团、浙江完美在线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完美在线” ）前期分别与北部湾银

行南宁市高新支行签订了2份《最高额保证合同》，为广西皇氏与北部湾银行南宁市高新支行自2023年

10月8日至2026年10月8日期间签订的授信业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其中：乳业集团提供的担保合

同最高债权额为26,700万元，完美在线提供的担保合同最高债权额为40,050万元。因此，本次担保事项

属于公司及子公司共同为同一担保对象的同一笔债务提供担保，担保额度不重复计算。前期担保的具体

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2024年12月3日、2025年8月13日披露的《关于对外担保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

2024-054、2025-056）。

（三）为满足生产经营的需要，公司与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遵义分行（以下简称“中信银行遵义

分行” ）签订了《最高额保证合同》，为皇氏集团遵义乳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遵义乳业” ）向中信银

行遵义分行申请的流动资金贷款等业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债权本金的最高额限度为2,000万

元。

（四）为满足生产经营的需要，公司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宁市西乡塘支行（以下简称“中行

南宁市西乡塘支行” ）签订了《最高额保证合同》，为皇氏来宾乳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来宾乳业” ）

向中行南宁市西乡塘支行申请的流动资金借款等授信业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担保债权的最高本

金余额为500万元。

上述担保均在公司股东大会审批的担保额度范围内。

本次担保额度使用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担保方 被担保方

担保方持股比

例

被担保方最近一

期资产负债率

本次使用担保

额度

本次使用担保额度

占上市公司最近一

期净资产比例

是否关

联担保

公司及子公司对子公司的担保

公司及控股子公

司

广西皇氏乳业有

限公司

直接持股1%，

间接持股99%

63.94% 10,000.00 11.30% 否

皇氏集团遵义乳

业有限公司

间接持股

64.3251%

88.04% 2,000.00 2.26% 否

皇氏来宾乳业有

限公司

直接持股

99%，间接持

股1%

91.98% 500.00 0.56% 否

注：公司及子公司共同为同一担保对象的同一笔债务提供担保，担保额度不重复计算。

本次担保发生前， 公司及子公司为资产负债率大于或等于70%的子公司提供的担保余额为53,

501.01万元，剩余可用担保额度为15,398.99万元；公司及子公司为资产负债率低于70%的子公司提供

的担保余额为121,623.82万元，剩余可用担保额度为119,592.18万元。

本次担保发生后， 公司及子公司为资产负债率大于或等于70%的子公司提供的担保余额为55,

801.01万元，剩余可用担保额度为13,098.99万元；公司及子公司为资产负债率低于70%的子公司提供

的担保余额为130,945.62万元，剩余可用担保额度为110,270.38万元。

三、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广西皇氏乳业有限公司

1．成立日期：2015年12月25日

2．注册地点：南宁市高新区丰达路65号

3．法定代表人：谢秉锵

4．注册资本：人民币50,000万元

5．主营业务：乳制品生产与销售等。

6．股权结构：公司持股占比1%，乳业集团持股占比99%。

7．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包括担保、抵押、诉讼与仲裁事项）：无

8．最近一年又一期的财务数据：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25年9月30日

（数据未经审计）

2024年12月31日

（数据经审计）

资产总额 204,861.46 199,723.37

负债总额 130,993.22 130,905.99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73,621.10 71,509.32

流动负债总额 117,623.99 111,794.18

净资产 73,868.24 68,817.38

2025年1-9月

（数据未经审计）

2024年度

（数据经审计）

营业收入 65,309.41 102,102.54

利润总额 5,450.40 4,592.47

净利润 5,050.87 4,507.23

9．与上市公司关联关系：广西皇氏是公司全资子公司乳业集团的控股子公司，公司通过直接和间

接方式合计持有广西皇氏100%的股权。

10．广西皇氏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二）皇氏集团遵义乳业有限公司

1．成立日期：2016年3月9日

2．注册地点：贵州省遵义市红花岗区医药健康产业园皇氏路98号

3．法定代表人：李荣久

4．注册资本：人民币6,890万元

5．主营业务：乳制品生产与销售等。

6．股权结构：乳业集团持股占比46.4441%；上海邕邑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股占比

21.9448%；贵州省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股占比20%；遵义市乳制

品有限公司持股占比6.3861%；遵义市建宇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持股占比5.2250%。

公司全资子公司乳业集团持有上海邕邑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81.4815%的股权，公司合

计间接持有遵义乳业64.3251%的股权。

7．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包括担保、抵押、诉讼与仲裁事项）：无

8．最近一年又一期的财务数据：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25年9月30日

（数据未经审计）

2024年12月31日

（数据经审计）

资产总额 53,876.13 47,694.19

负债总额 47,434.02 41,426.00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21,275.57 19,410.61

流动负债总额 30,240.60 29,859.06

净资产 6,442.11 6,268.19

2025年1-9月

（数据未经审计）

2024年度

（数据经审计）

营业收入 19,262.69 25,365.80

利润总额 163.32 -1,535.36

净利润 173.92 -1,743.02

9．与上市公司关联关系：遵义乳业是公司全资子公司乳业集团的下属子公司。 公司合计间接持有

遵义乳业64.3251%的股权。

10．遵义乳业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三）皇氏来宾乳业有限公司

1．成立日期：2015年9月15日

2．注册地点：来宾市兴宾区印山路9号

3．法定代表人：翟安平

4．注册资本：人民币2,500万元

5．主营业务：乳制品生产与销售等。

6．股权结构：公司持股占比99%，乳业集团持股占比1%。

7．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包括担保、抵押、诉讼与仲裁事项）：无

8．最近一年又一期的财务数据：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25年9月30日

（数据未经审计）

2024年12月31日

（数据经审计）

资产总额 23,704.58 22,056.95

负债总额 21,803.73 19,327.29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12,300.00 9,300.00

流动负债总额 9,125.05 9,742.24

净资产 1,900.85 2,729.66

2025年1-9月

（数据未经审计）

2024年度

（数据经审计）

营业收入 5,888.73 4,772.30

利润总额 -879.02 518.02

净利润 -828.81 567.49

9．与上市公司关联关系：来宾乳业是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公司通过直接和间接方式合计持有来宾

乳业100%的股权。

10．来宾乳业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四、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 公司及下属子公司乳业集团、 产业园公司分别与建行南宁高新支行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

同》

1．保证人：皇氏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皇氏乳业集团有限公司、广西皇氏产业园开发有限公司

2．债权人：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宁高新支行

3．债务人/被担保人：广西皇氏乳业有限公司

4．担保金额：人民币10,000万元

5．担保范围：主合同项下全部债务，包括但不限于全部本金、利息（包括复利和罚息）、违约金、赔

偿金、判决书或调解书等生效法律文书迟延履行期间应加倍支付的债务利息、债务人应向乙方支付的其

他款项（包括但不限于乙方垫付的有关手续费、电讯费、杂费、信用证项下受益人拒绝承担的有关银行费

用等）、乙方实现债权与担保权利而发生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仲裁费、财产保全费、差旅费、执

行费、评估费、拍卖费、公证费、送达费、公告费、律师费等）。

6．担保期限：主合同签订之日起至债务人在该主合同项下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日后三年止。

7．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二）公司与北部湾银行南宁市高新支行签订的《保证合同》

1．保证人：皇氏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债权人：广西北部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宁市高新支行

3．债务人/被担保人：广西皇氏乳业有限公司

4．担保金额：人民币2,000万元

5．担保范围：包括主债权本金、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迟延履行债务利息和迟延履

行金、汇率损失（因汇率变动引起的相关损失）、债务人应向债权人支付的其他款项以及债权人实现债

权与担保权利的一切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仲裁费、公证费、评估费、鉴定费、拍卖费、变卖费、公告

费、执行费、律师费及其他费用等）。

6．担保期限：自主合同项下的借款期限届满之次日起三年。

7．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三）公司与中信银行遵义分行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

1．保证人：皇氏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债权人：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遵义分行

3．债务人/被担保人：皇氏集团遵义乳业有限公司

4．担保金额：人民币2,000万元

5．担保范围：包括主合同项下的主债权、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迟延履行期间的债

务利息、迟延履行金、为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仲裁费、律师费、差旅费、评估费、过户

费、保全费、公告费、公证认证费、翻译费、执行费、保全保险费等）和其他所有应付的费用。

6．担保期限：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即自债务人依具体业务合同约定的债务

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每一具体业务合同项下的保证期间单独计算。

7．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8．本次担保未提供同比例担保或反担保。

鉴于贵州省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遵义市建宇房地产开发有限

责任公司不参与遵义乳业的生产经营，而且公司通过皇氏乳业集团有限公司、上海邕邑管理咨询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合计间接持有遵义乳业64.3251%的股权，公司在股东会拥有的表决权超过半数；此外，

遵义乳业董事会成员3名，其中2名由公司按照法定程序委派，因此，公司能够在股东会、董事会层面对遵

义乳业形成有效控制。目前遵义乳业生产经营正常，信用状况良好，具备偿债能力，本次担保的风险处于

可控范围内，遵义乳业及其他股东未提供同比例担保或反担保，不会损害上市公司利益。

（四）公司与中行南宁市西乡塘支行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

1．保证人：皇氏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债权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宁市西乡塘支行

3．债务人/被担保人：皇氏来宾乳业有限公司

4．担保金额：人民币500万元

5．担保范围：主债权及主债权发生期间届满之日，被确定属于保证合同之被担保主债权的，则基于

该主债权之本金所发生的利息（包括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

不限于诉讼费用、律师费用、公证费用、执行费用等）、因债务人违约而给债权人造成的损失和其他所有

应付费用等，也属于被担保债权，其具体金额在其被清偿时确定。依据上述确定的债权金额之和，即为本

担保合同所担保的最高债权额。

6．担保期限：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7．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的担保额度总金额为375,816.00万元，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

外担保余额为242,746.63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259.76%。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

合并报表外单位提供的担保总余额为0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0%。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情形、 无涉及诉讼的对外担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损

失的情形。

六、备查文件

1.�公司及相关下属子公司与建行南宁高新支行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

2.�公司与北部湾银行南宁市高新支行签订的《保证合同》；

3.�公司与中信银行遵义分行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

4.�公司与中行南宁市西乡塘支行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

特此公告。

皇氏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五年十一月一日

证券代码：600641� � � � � � � � � � � � � � �证券简称：万业企业 公告编号：临2025-069

上海先导基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

5%

以上股东部分股份解除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截至2025年10月30日，上海先导基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二大股东三林万

业（上海）企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林万业” ）持有公司63,797,921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6.86%。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三林万业累计质押6,036万股股份，占其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94.61%，占公

司总股本的6.49%。

公司于近日收到持有公司63,797,921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6.86%）的公司第二大股东三林万

业的知会函，获悉其将所持有本公司的部分股份办理了解除质押登记手续，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股份解除质押情况

股东名称 三林万业（上海）企业集团有限公司

本次解质押股份（股） 300万

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4.70%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0.32%

解质押时间 2025年10月30日

总持股数量（股） 63,797,921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6.86%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股） 6,036万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94.61%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6.49%

二、股东累计质押股份情况

截至2025年10月30日，三林万业累计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

名称

持股数量

（股）

持股

比例

本次解除

质押前累

计质押数

量（股）

本次解除

质押后累

计质押数

量（股）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已质押股份情况 未质押股份情况

已质押

股份中

限售股

份数量

已质押

股份中

冻结股

份数量

未质押

股份中

限售股

份数量

未质押

股份中

冻结股

份数量

三林

万业

63,797,921 6.86% 6,336万 6,036万 94.61% 6.49% 0 0 0 0

合计 63,797,921 6.86% 6,336万 6,036万 94.61% 6.49% 0 0 0 0

特此公告。

上海先导基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1日

证券代码：688429� � � � � � � �证券简称：时创能源 公告编号：2025-053

常州时创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5

年第三季度报告的更正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

性承担法律责任。

常州时创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10月3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常州

时创能源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三季度报告》（以下简称“《2025年第三季度报告》” ）。经事后核查发现，公司《2025年第三季度报

告》“二 股东信息（一）普通股股东总数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中“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不

含通过转融通出借股份）”信息录入有误，现予以更正：

更正前：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不含通过转融通出借股份）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数量

张帆 境外自然人 32,440,032

……

李雪林 境外自然人 2,896,000

更正后：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不含通过转融通出借股份）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数量

张帆 境内自然人 32,440,032

……

李雪林 境内自然人 2,896,000

除上述更正内容外，公司《2025年第三季度报告》的其他内容均不变，更正后的公司《2025年第三季度报告》详见公司同日披露

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常州时创能源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三季度报告（更正后）》。 由此给张帆先生、李

雪林先生及广大投资者带来的不便，公司深表歉意。

特此公告。

常州时创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1日

证券代码：601718� � � � � � �证券简称：际华集团 公告编号：临2025-055

际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离任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高级管理人员离任情况

姓名 离任职务 离任时间

原定任期到期

日

离任原因

是否继续在上市

公司及其控股子

公司任职

具体职务

（如适用）

是否存在未

履行完毕的

公开承诺

王明增 副总经理

2025年10月

30日

2027年6月13

日

工作调整 是

控股子公司

董事

否

二、高级管理人员离任对公司的影响

际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 ）于近日收到公司副总经理王明增先生的书面辞职报告，

王明增先生因工作调动申请辞去公司副总经理职务。 辞职后，王明增先生仍在公司任职。 根据《公司

法》《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王明增先生的辞职报告自送达公司之日起生效，其辞职不会影响公司

的正常运作。

截至本公告日，王明增先生持有公司股份50000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0.0011%，不存在应当履

行而未履行的承诺事项。 辞职后，王明增先生仍将继续遵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

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规则》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

管指引第15号一一股东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等法律法规及相关承诺。

公司董事会对王明增先生任职期间为公司所作出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特此公告。

际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1月1日

证券代码：603004� � � � � � � � �证券简称：鼎龙科技 公告编号：2025-055

浙江鼎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到期赎回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浙江鼎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1月24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

五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 于2025年2月18日召开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

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为提高募集资金

使用效益，在确保募集资金使用计划正常进行和募集资金安全的前提下，使用最高余额不

超过人民币3.5亿元（任一时点总额度，含收益进行再投资的相关金额，含本数）的暂时闲

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用于投资于安全性高、流动性好、风险低的现金管理产品，投资

额度自股东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有效， 公司可在上述额度及期限内滚动使用投资

额度。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1月28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

露的《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06）。

2025年10月31日， 公司于2025年4月23日和2025年10月13日购买的结构性存款已到

期赎回并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受托方名称 产品名称 起息日 到期日 认购金额 赎回本金 收益金额

1

杭州银行科技支

行

结构性存款 2025.4.23 2025.10.23 4,000 4,000 44.12

2

杭州银行科技支

行

结构性存款 2025.10.13 2025.10.27 8,000 8,000 5.37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现金管理产品累计余额21,650万元

人民币， 公司最近12个月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单日最高余额及使用期限均

未超过股东会的授权。

特此公告。

浙江鼎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1日

证券代码：002016� � � � 证券简称：世荣兆业 公告编号：2025-050

广东世荣兆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广东世荣兆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本公司” ）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于2025

年10月31日下午2:30在公司五楼会议室召开。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

式进行，网络投票表决时间为2025年10月31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

间为2025年10月31日9:15一9:25，9:30一11:30和13:00一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

统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10月31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的任意时间。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计97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495,324,794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61.2196%，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1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

487,722,674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60.2800%；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96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7,

602,12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0.9396%。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96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7,602,

12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0.9396%。

本次股东大会由董事会召集，董事长王宇声先生主持，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列席）

了会议，其中，董事刘阿苹、王晓华采用通讯方式出席会议。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

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北京市炜衡（珠海）律师事务所指派律师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审议并通过如下议案：

1、《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及其附件的议案》

1.01《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同意495,238,39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26%；反对76,3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54%；弃权10,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0020%。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审议结果：通过

1.02《关于修订〈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同意493,035,19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378%；反对2,279,5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602%；弃权10,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0020%。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审议结果：通过

1.03《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同意493,035,19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378%；反对2,279,5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602%；弃权10,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0020%。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审议结果：通过

2、《关于修订公司部分治理制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即生效）的议案》

2.01《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同意493,031,89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371%；反对2,279,5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602%；弃权13,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0027%。

审议结果：通过

2.02《关于修订〈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的议案》

同意493,030,89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369%；反对2,283,8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611%；弃权10,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0020%。

审议结果：通过

2.03《关于修订〈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议案》

同意493,031,89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371%；反对2,279,5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602%；弃权13,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0027%。

审议结果：通过

2.04《关于修订〈会计师事务所选聘制度〉的议案》

同意493,030,89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369%；反对2,280,5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604%；弃权13,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0027%。

审议结果：通过

2.05《关于修订〈累积投票制实施细则〉的议案》

同意493,030,89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369%；反对2,280,5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604%；弃权13,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0027%。

审议结果：通过

2.06《关于修订〈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

同意493,015,19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337%；反对2,296,2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636%；弃权13,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0027%。

审议结果：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炜衡（珠海）律师事务所委派林建辉律师、张家华律师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

意见，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

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会议表决程序、表决结

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关于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会议通知；

2、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的本次股东大会决议和会议记录；

3、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广东世荣兆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十一月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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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瑞和建筑装饰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累计诉讼、仲裁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深圳瑞和建筑装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有关规定，对公司及控股子公司连续十二个月累计涉及诉讼、仲裁事项进行了统

计，现将有关统计情况公告如下：

一、累计诉讼、仲裁事项的基本情况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有关规定：上市公司连续十二个月内发生的诉

讼、仲裁事项应当采取累计计算的原则，截至目前，除历次已专项、累计披露过的诉讼/仲裁

案件外，公司及控股子公司连续十二个月内累计诉讼、仲裁事项涉案件共计20件，涉案金

额合计约为人民币1,162.65�万元（其中2025年10月30日星期四当日统计归档2个案件材

料，金额为332.47万元），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10%。

二、是否有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不存在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三、本次公告的累计诉讼、仲裁事项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鉴于案件处于尚未开庭审理或尚未出具判决结果或判决结果尚未生效等阶段，其对公

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依据有关会计准则的要求和实际情况

进行相应的会计处理，并及时按照规则要求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

风险。

四、累计诉讼、仲裁案件情况说明

除历次已专项、累计披露过的诉讼、仲裁案件外，本次公告不涉及单个涉案金额超过人

民币1,000万元以上的案件。

特此公告。

深圳瑞和建筑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十月三十一日


